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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公告 

为实现公司管理层及核心人员等利益协同，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英搏尔”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姜桂宾及其一致行动人李红雨、

魏标（以下简称 “转让方”）于 2020 年 12 月 6 日与珠海卓越智途股权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受让方”）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原协议”），转让方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3,7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

协议转让给受让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

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70）。 

出让方及受让方经友好协商一致，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以

下简称“补充协议”），对原协议个别条款做出补充约定，以资共同遵守。 

一、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受让方：珠海卓越智途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转让方 1：姜桂宾 

转让方 2：李红雨 

转让方 3：魏  标 

2、主要内容 

（1）原协议第二条第 2 款约定，原协议签署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双方

共同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标的股份转让合规确认申请。 



现双方经协商同意提交合规确认申请文件的时间延期至自本补充协议签署

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 

双方进一步确认，截至本补充协议签署日，双方尚未提交合规确认申请文件

不构成对原协议的违反，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2）除本补充协议第一条所述事宜外，原协议其他条款不发生改变，对双

方继续具有约束力。 

二、本次签署补充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的补充协议事项不涉及转让方和受让方关于公司股权协议转让事

宜的实质内容的变更，有利于推动原协议的顺利执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珠海卓越智途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姜桂宾、李红雨、魏标签署

的《<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19日 


